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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20 端正政風．廉能反貪

從依法行政談廉政
林錫堯   司法院大法官

廉政工作多端，本文應邀試從依法行政原則之落實執行問題淺談己

見。

如眾所知，依法行政原則是行政法之基本原則，在行政法之理論與實

務方面，均有其值得深入介紹之內容，但此並非本文所要談論之事項，

本文係著眼於如何將依法行政原則落實執行，這是達成廉政目的不可或

缺之方法，因此，認為可就下列幾項著手： 

（一）妥適訂定行政規則，力使法規內容具體明確

當法規內容具體明確，執法之公務員與人民均有瞭解時，應可建立廉

政工作之基礎，這是明顯的道理。問題是如何才能達到法規內容具體明

確的要求？

從行政法之法理而論，所謂法規內容具體明確，並非要求法規作詳盡

羅列之呆板規定，否則勢將難以充分適應多變化之生活、社會關係之轉

變與個案之特殊性，且立法技術上亦難以作精細無遺之規定，因此，立

法者於立法定制時，仍得衡酌法律所規範生活事實之複雜性及適用於個

案之妥當性，適當運用概括條款、不確定法律概念或授權行政裁量之規

定。法規以抽象概念表示者，如已具備下列三要件：

　廉政工作，永無止境，宜標本兼治、查處與預防並重。依法行政原則之落實執行，

具有治本與預防之意義，是達成廉政目的不可或缺之方法。為落實執行依法行政原

則，本文認為可就下列幾項具體目標著手：一、妥適訂定行政規則，力使法規內容具

體明確。二、落實執行政府資訊公開之規定，力求行政透明。三、貫徹職權調查主

義。四、重視程序正義。五、強化行政執行能力。因此，除相關法制之整理等基礎工

作外，無論是領導階層或基層工作人員，均應不斷地接受訓練或自我教育，才能達

成。（摘要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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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可理解性：其意義須非難以理解（含可經由適當組成之機構依

其專業知識及社會通念加以認定及判斷）；

（2）預見可能性：為一般受規範者所得預見；

（3）司法審查可能性：可經由司法審查加以確認，即可認其合乎憲

法之要求。

但是，從廉政之目的而論，既有抽象之法規文字概念，又有概括條

款、不確定法律概念或授權行政裁量之規定，執法之公務員如未能充分

掌握立法精神妥適運用，則於有意或無意之間作出違法之行為，人民對

之或有不服而抗爭，或因得利而暗諷，均對廉政有負面影響。因此，基

於廉政之目的，法規明確之要求必須更高，行政機關必須多方訂定行政

規則，使法規之內容更接近於具體個案，而可明確適用，幾無取巧營私

之餘地。

詳言之，行政規則係上級機關對下級機關，或長官對其屬官，所為一

般抽象的規定。其內容，可能涉及行政機關之內部秩序，亦可能涉及行

政行為。行政機關訂定行政規則，係以「指示權」（監督權）為基礎。

行政規則之種類繁多，依行政程序法第159條第2項將行政規則區分為二

大類：

（1）關於機關內部之組織、事務之分配、業務處理方式、人事管理

等一般性規定。

（2）為協助下級機關或屬官統一解釋法令、認定事實及行使裁量

權，而訂頒之解釋性規定及裁量基準（按應包括「判斷基

準」、「給付基準」、「指導基準」）。其中第（1）類屬內

部秩序之規定，第（2）類涉及行政行為。因此，透過精細的

行政規則，將抽象之法規具體化到個案之情形，使執法之公

務員與人民均能瞭解而適用，則可建立廉政工作之基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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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個工作，有賴主管機關人員不斷努力，累績經驗，本於原法規之立

法精神，將既有之經驗法則詳細規定於行政規則之中，依法下達與發布

（行政程序法第160條、第161條），並整理成彙編，隨時增修之，對於

不合時宜之行政規則，亦當有廢止或宣告不再適用的公示，以免陷入規

範不明或前後矛盾之狀態。

（二）落實執行政府資訊公開之規定，力求行政透明

行政透明化是廉政之重要方法，經由行政實體與行政程序之透明，可

有效防止弊端、促進行政效能，進而增加人民之信賴。

行政程序法第46條第1項規定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在行政程序進行中

得享有閱覽卷宗之權利，使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能瞭解程序進行之情

形，掌握案情資料，適時主張其權益。這是一種資訊公開之規定，雖限

於對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，但可達成廉政之功能。同條第2項為維護第

三人之權益或基於公益等特殊原因，規定行政機關得拒絕閱覽卷宗之事

由，固有其意義，但於適用之際，應掌握立法精神，不可輕率拒絕閱覽

卷宗，尤其基於公益理由而拒絕時，應從嚴解釋。

更重要的是「政府資訊公開法」之落實執行。該法第1條規定：「為

建立政府資訊公開制度，便利人民共享及公平利用政府資訊，保障人

民知的權利，增進人民對公共事務之瞭解、信賴及監督，並促進民主參

與，特制定本法。」顯示該法立法意旨、理論基礎。該法承認人民享有

政府資訊公開請求權，且是憲法所保障之權利，故不論是依其規定應主

動公開，或是依人民申請而提供，均有其廉政上意義。政府資訊公開法

之規範範圍甚廣，該法第4條：「本法所稱政府機關，指中央、地方各

級機關及其設立之實（試）驗、研究、文教、醫療及特種基金管理等機

構（第1項）。受政府機關委託行使公權力之個人、法人或團體，於本

法適用範圍內，就其受託事務視同政府機關（第2項）。」同法第18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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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定政府資訊應限制公開或不予提供之事由，適用上亦當慎重，從嚴解

釋。

舉例來說，依行政程序法第46條第2項第2款規定，「涉及國防、軍

事、外交及一般公務機密，依法規規定有保密之必要者」，行政機關得

拒絕閱覽卷宗之申請，其所謂「法規」，依所規範事物之性質，應有一

定範圍，就中央法規而言，應限於法律或法規命令，始足為據，行政規

則或其他僅具內部效力之規定均不足作為拒絕閱覽卷宗之依據。相應

地， 政府資訊公開法第18條第1項：「政府資訊屬於下列各款情形之一

者，應限制公開或不予提供之：一、經依法核定為國家機密或其他法

律、法規命令規定應秘密事項或限制、禁止公開者。---」依其規定，僅

限於國家機密法或其他法律或法規命令，始得作為限制公開或不予提供

之依據。諸如此類，解釋與適用法規拒絕閱覽卷宗或政府資訊公開時，

均應慎重，力求行政透明，始符合廉政之需要。

（三）貫徹職權調查主義

所謂職權調查主義，係指在行政程序上，關於調查證據、認定事實

方面，除法律有特別規定外，行政機關有義務依職權調查事實真相，而

不受當事人陳述之拘束。我國行政程序法第36條：「行政機關應依職權

調查證據，不受當事人主張之拘束，對當事人有利及不利事項一律注

意。」第37條：「當事人於行政程序中，除得自行提出證據外，亦得向

行政機關申請調查事實及證據。但行政機關認為無調查之必要者，得不

為調查，並於第43條之理由中敘明之。」即揭示職權調查主義之主旨。

因為，當行政機關要作成某一個行政決定之前，如能正確掌握充分的

事實，再加上正確的法律見解，則通常會作出合法的行政行為，落實依

法行政原則，並得以確保廉政之實現。是故，關於證據之調查與事實之

認定，均不委由當事人之意志決定之，而由行政機關依職權為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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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職權調查主義之內涵，有某些可以討論的課題，非本文所得詳

述。其中最重要的是，行政機關應負概括的調查義務，其範圍應視個案

所適用之法規客觀認定之。公務人員必須確實體認這是法律上義務，也

是廉政的擔保，不容有不當的藉口。但依法也承認行政機關之職權調查

義務有一定之客觀界限，在客觀界限之外，應無違反調查義務之可言。

值得一提的是關於和解契約（行政契約之一種）的問題。行政程序

法第136條：「行政機關對於行政處分所依據之事實或法律關係，經依

職權調查仍不能確定者，為有效達成行政目的，並解決爭執，得與人民

和解，締結行政契約，以代替行政處分。」這是承認和解契約的規定，

其立法意旨係基於程序經濟與程序實效之考慮，如為闡明事實或法律關

係而浪費太多的時間與金錢，總不適當，故容許行政機關與人民互相讓

步，解決事實或法律關係之不明確，比費時太久而作成行政處分較有實

益。而在具備上開規定之法定要件下所締結之和解契約內容，客觀上未

必與法律規定完全一致，亦即使依法行政原則有所退讓。因此，和解契

約之締結必須限於特殊情況，且必須防止其濫用，應嚴格遵守上開規定

之法定要件。要件中最重要的是，行政機關已盡職權調查義務，而客觀

上行政處分所依據之事實或法律關係仍不明確，始得締結。否則，和解

契約將成為規避依法行政原則之工具，顯非立法目的。便民與違法僅在

一線之隔，不可不慎。

（四）重視程序正義

公正的行政程序也是廉政的擔保。故除上述行政透明之規定外，行政

程序法或其他法律更設有各種有關程序正義之規定，包括：當事人在一

定條件下得享有陳述意見或參與聽證之權利，並適度建立公示制度、教

示制度及公務員迴避制度等。此外，對人民之申請嚴格要求遵守處理期

間之規定，也是一種程序正義。 

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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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陳述意見或聽證之程序而言，這是法律設計使行政機關與人民就

案情有關的事實問題與法律問題溝通意見之模式，可使行政機關免於專

斷，有助於行政行為之正確性與合法性，而確保當事人之正當權利。給

予當事人陳述意見之機會，是一種簡單的、非正式的程序，而聽證程

序，則是一種公開的、言詞辯論的正式程序，其程序均詳細規定於行政

程序法。如依法應給當事人陳述意見或舉行聽證，而未辦理，即違反程

序正義而構成違法。至於何種情形應給當事人陳述意見或舉行聽證，則

依法規規定，例如：依行政程序法第102條規定，行政機關將作成限制

或剝奪人民自由或權利之行政處分時，原則上應給當事人陳述意見之機

會；依行政罰法第42條之規定，行政機關於裁處前，原則上應給予受處

罰者陳述意見之機會；依行政罰法第43條規定，行政機關為「限制或禁

止行為」或「剝奪或消滅資格、權利」之裁處者，原則上應依受處罰者

之申請，舉行聽證。

公示制度之建立，旨在透過公告或刊登政府公報、新聞紙等方式，

廣泛周知，俾利害關係人知悉，並得適時主張其權利，使行政程序公開

化、透明化。基於此種理念，行政程序法亦適度規定行政機關於某些情

形應踐行公示程序，例如：舉行聽證前有必要時公告有關聽證之事由與

依據（第55條第1項）、給予陳述意見機會之必要時公告通知陳述意見

有關事項（第104條第1項）、依法應以競爭方式決定締結行政契約之當

事人時事先公告應具之資格及決定之程序（第138條）等。

教示制度，係基於程序公平之理念，強制行政機關應適時為一定內容

之告知，使不知法之人民得以知曉而遵行，以確保其權益。行政程序法

不乏此類規定，例如：書面之行政處分應記載救濟方法、期間及其受理

機關（第96條第1項、第98條、第99條）；通知陳述意見之書面應記載

將限制或剝奪自由或權利行政處分之原因事實及法令依據、提出陳述書

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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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期限及不提出之效果（第104條）等。

為確保行政程序之公正、公平，預防弊端之發生，有必要建立公務員

迴避制度。行政程序法第32條、第33條詳細規定公務員之迴避，可分為

3種：公務員自行迴避、當事人申請迴避及公務員所屬機關應依職權命

其迴避。其他法律有特別規定者，如利益衡突迴避法，亦當本其立法意

旨貫徹執行。

人民依法規之提出申請，是人民行使權利之一種方式，相對於人民

直接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而言，對行政機關與人民均有其效率性與

便利性，故行政機關對人民依法規之申請，如能在一定之處理期間內處

理完成，當有其廉政上之意義。依行政程序法第51條之規定，處理期間

可分為三種：（1）法規特別規定處理期間；（2）行政機關於法規未特

別規定時，應按各事項類別，自行訂定處理期間並公告之；（3）如無

上述處理期間者，其處理期間為2個月。行政機關對於人民依法規之申

請，應於上述處理期間內處理終結；否則，得於原處理期間之限度內

延長1次；但應於原處理期間屆滿前，將延長之事由通知申請人。另如

因天災或其他不可歸責行政機關之事由，致事務之處理遭受阻礙時，

於該項事由終止前，停止處理期間之進行。依上述規定，凡是人民依法

規之申請，均有其處理期間，行政機關違法逾越處理期間者，即與廉政

之宗旨有違，人民可依法提起行政救濟，包括訴願、行政訴訟與國家賠

償等。是故，貫徹處理期間之規定，嚴禁無故稽延或藉故駁回人民之申

請，亦是廉政的擔保。

（五）強化行政執行能力

行政機關如能落實公權力之執行，依法行政而不徇私舞弊，才是廉政

的具體表現。

所謂行政執行包括「行政上強制執行」與「即時強制」兩種。所謂

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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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行政上強制執行」，指當人民不履行行政法上之義務時，行政機關以

強制力迫其履行義務，或使其實現與履行義務同一狀態之行政權作用。

所謂「即時強制」，係指行政機關為阻止犯罪、危害之發生或避免急迫

危險，而有即時處置必要時，所為之強制措施。二者均是落實公權力的

最後手段，也是於日常生活中具體表現廉政，而可深入人心之作法 。 

行政上強制執行，除人民直接依據法令負有一定的行政法上義務外，

大多由行政機關先以行政處分課予行政法上義務，而於人民不履行此種

行政法上義務時，行政機關不假手法院，以自有之強制手段而為自力執

行。故設有行政執行法，依「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」、「行為或不行為

義務」分別規定強制執行之方法與程序辦理。因此，公務員對於違反行

政法上義務而造成人心不平之行為，除了依法處罰之外，亦可依行政執

行法實施強制執行，即時排除違法狀態，不能藉口無法可依，而怠於執

行，使枉法者獲利，而使民眾對政府失信心。  

即時強制並不以人民有違反行政法上義務為前提，而是為保護國民免

於遭受危害，或為維持社會秩序，在某些急迫情形，有發動強制權之必

要時，法律特別規定行政機關得即時採取之強制措施。依照行政執行法

之規定，即時強制之方法，包括對於人之管束；對於物之扣留、使用、

處置或限制使用；對於住宅、建築物或其他處所之進入；以及「其他依

法定職權所為之必要處置。」另外，警察職權行使法亦設有即時強制之

規定。公務員如能掌握立法精神，有效運用，當可適時發揮保護人民的

功效，此亦屬廉政的具體表現。

總之，廉政工作，永無止境，非僅一時之功，故宜標本兼治、查處與

預防並重。依法行政原則之落實執行，則具有治本與預防之意義，並具

有保障人權與促進行政效能之作用。為落實執行依法行政原則，除相關

法制之整理等基礎工作外，無論是領導階層或基層工作人員，均應不斷

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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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接受訓練或自我教育，才能達成。上述幾項，或可供為努力之具體目

標。

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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